
镇江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工作
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

镇建筑产业办〔2021〕1号

关于明确2021…2023年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

主要技术指标的通知

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 各辖市、 区

住建局， 镇江新区城乡建设局、镇江高新区建设和交通局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动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， 落实省建筑产

业现代化相关要求，引导建设项目参建各方协同推进相关工

作， 保障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持续开展， 经请示市政府

同意，在《市政府办印发关于推进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

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镇政办发〔2017〕91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

施方案》）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2021-2023年我市建筑产业现

代化主要技术指标，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明确项目预制装配率控制指标

（一）在《实施方案》中明确新建商品住宅、宿舍、 公

寓、保障性住房等居住项目必须全面执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． 



等五部门《关于在新建建筑中加快推广应用预制内外墙板预

制楼梯板预制楼板的通知》（苏建科〔2017〕43号）（以下简

称《推广
“

三板
”

通知》） 的规定， 在此基础上， 项目按规

划建筑总面积一定比例执行预制装配率不低于 50%的指标，

具体年度面积比例如下： 2021年3 5%, 2022年40%, 2023 

年45%。

（二）依据《实施方案》明确及相关标准要求 ，2021-2023

年， 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医院、宾馆、 办公

建筑， 以及500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学校建筑等公共建筑全

面推行装配式建造方式 ， 单体 预制装配率不低于45%。

（三）其他项目（含工业建筑） 依照《推广
“

三板
”

通

知》要求执行。

以上项目均以签订固有土地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划拨

决定书
也

时间界定（本通知印发执行前已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

合同或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中明确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的项

目按原规划条件执行）， 项目实施范围参照《实施方案》执

行。

二、 明确成品住房控制指标

2021 圄2023年， 新建住宅项目实施成品住房比例为60%。

大力推广装配化装修， 预制装配率达50%以上的成品住房应

采用装配化装修， 装配化装修做品应至少涵盖集成厨房和集

成卫生间， 同时应逐年提高其他集成系统应用比例。 相关装

配化装修系统方案在施工图审查时予以把关， 确保相关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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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指标的落实，力争装配化装修占新建成品住房中的应用

比例逐年提高。

三、 明确其他相关政策要求

（一）采用装配方式建造且预制装配率超过50%的商品

房项目，在基础施工完成、装配构件进场并开始安装时， 可

以申请办理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。 装配式建筑项目的设计

和施工邀请招标技术指标条件， 应依据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

关于印发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

意见的通知》（苏建规字〔2020 〕 6号） 执行。其他推进建筑

产业现代化激励政策措施仍按《实施方案》执行。

（二） 全装修成品住宅应严格落实《关于加强我市市区

新建全装修住宅建设管理的意见 》（镇政建〔2020 〕 59号）

和《关于印发〈镇 江市成品住宅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 

点（试行） 〉的通知》（镇政建〔2020 〕 110号）文件要求 。

（三）在《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应急响应措施

发布时， 根据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〈 

江苏省重污染天气建筑工地扬尘控制应急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苏建质安〔2020 〕 123号）， 预制装配率满足《江苏

省装配式建筑评定标准》限值要求的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（地

面以上部分）等可申请应急管控豁免。

（四）2021 年1月1日起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或固有

土地划拨决定书， 且被纳入省年度目标任务的装配式建筑项

目， 应依据《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



于开展装配式建筑综合评定的通知》（苏建筑产业办〔2020〕

2号）文件，进行综合评定，其它装配式建筑项目可参照执

行。 市、 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
“

双随机、 一公开
”

的

要求，对本辖区内在江苏省绿色建筑综合信息管理与服务平

台上公开综合评定结果的装配式建筑项目进行抽查，抽查率

不低于3%，抽查结果向社会通报。

（五）大力推进各类示范项目创建，符合条件的建筑产

业现代化项目优先推荐省级示范项目及奖项。鼓励和支持在

城市公园绿地配套设施建设中，积极应用钢结构、 木结构等

装配式技术。

四、 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
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根据《镇

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全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工

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》 （镇政办函〔2015〕58号）和《实

施方案》中明确的职责分工，各司其职做好建筑产业现代化

相关工作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各辖市可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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